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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 

108 學年度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10月 04日(星期五) 晚上 6時 30分 

開會地點：綜合大樓一樓視聽中心 

主    席：前段：106學年度許麗吉會長 

後段：106學年度許麗吉會長、107學年度彭友會長 

出    席：高一、二、三年級班級家長代表共 103人(含委託書 8份) 

列    席：校務人員：游經祥 校長、謝曉青 秘書、郭佩菁 主任、劉晶晶 主任、巫志忠 主任、

林秀娟 主任、蘇青葉 主任 

選務人員：紀雅貞、李明芬、岳喜倫、林督恭。 

會務人員：洪瑜徽、游秀婷、陳秀真、吳慧慧、吳中莉、王莉茹、林郁芳 

一、 報告出席人數，主席宣佈開會。 

應到家代人數 134人，實到 103人，含委託書 8位，已達法定開會人數，主席宣布開會。 

二、 介紹貴賓及各處室主任。 

三、 確定會議程序：全數無異議通過。 

四、 主席致詞：家長會的宗旨是照顧孩子的學習權益，我們二年來的投入，就是要讓成功的學

子更成功。這二年我們有以下創舉：會辦志工由每天二小時到現在是全天都有志工值班；

設立活動組，與志工大隊合作參與更多的活動；第二年起設立升學輔導組、親師關懷組、

有將近 20位的弱勢生受到照顧；開辦捐款電子報稅系統；日本姊妹校來訪，有 80個接待

家庭參與；舉辦各類型講座。頒發感謝狀給各工作小組總召。 

五、 校長致詞：首先為停電而更換會場致歉。感謝許會長的辛勞，他是第一位高二當選的會長，

而且是抱病服務，為大家拼命。因應 108新課綱，教育制度變化，人員組織變化，主要是

教官變少，因此學校的一些制度與決策也需要改變，如果因而造成某些不便，需要所有的

家長支持與配合，我們一定盡力，把成功的學生教得更成功。 

六、 教師會理事長致詞。(理事長請假未出席。) 

七、 會務報告：許麗吉會長：剛剛已有報告一部分會務，這裡補充一點，我們首創開辦使用台

銀帳號加班級座號來捐款，方便對帳與開立收據。 

八、 審議 107學年度家長會財務報告及收支決算表。 

說明：相關資料參照第 11-20頁，含冷氣汰換與維修基金(三年總計每生勸募 1500元，

於高一時進行一次性勸募)及廁所清潔維護基金(每年每生勸募 500元，逐年勸募)，業經

107學年度第七次家長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另因成年好禮成功杯與成功帽，校慶系列勸募

好禮筆袋及高三畢業生禮物胸包，上述禮品發票稅金需另支付(說明如表件中) 
 全數無異議通過。 

九、 確認家長會組織章程、選舉罷免辦法、財務處理辦法、志工組織運作辦法、議事規則。 

說明：相關資料參照第 21-32頁。 

(一) 依據 107年 12月 3日北市教中字第 1076057466號來函，本會財務處理辦法(第 29

頁)內容之第四條原條文「本會每學年應就本辦法訂定之收入及支出項目，編列當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決算表，送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或家長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據以運

用本會經費。」 

修正為「本會每學年應就本辦法訂定之收入及支出項目，編列當年度經費收支預算

決算表，送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後，據以運用本會經費。」，請決議。 
 決議：贊成 98票，已達過半數，本案通過。 

(二) 依據 107年 12月 3日北市教中字第 1076057466號來函，本會議事規則(第 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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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如下： 

貳、表決 

會員代表大會之開會及決議依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九條、

第三章及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監督準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一、提案經出席人員過半數之通過，始得決議。 

二、表決之覆議應經出席 5分之 1之連署後以書面向主席提出後經多數決同意。 

修正為 

貳、表決 

會員代表大會之開會及決議依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九條、

第三章及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監督準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請決議。 
 決議：贊成 103票，已達過半數，本案通過。 

(三) 確認家長會組織章程、選舉罷免辦法、志工組織運作辦法，請決議 
 決議：全數無異議通過。 

十、 107學年度指定高三林生弱勢暨急難扶助捐款專案活動，每月捐款扶助金發放事宜，請

討論。 

說明：高三林生弱勢暨急難扶助指定捐款活動於 108年 5月 27日~5月 31日完成，總

計募得指定林生捐款新台幣 2,980,787元整。經第三次常委會、第六次臨時委員會、第

四次常委會及第七次委會會議決議，本項目指定捐款將委託中國信託銀行信託部處理，

並以辦理自益信託方式，每月由信託基金戶轉帳六萬元，定額方式轉入林生指定戶頭進

行扶助，且本案經委員會通過設立監察人許麗吉會長、彭友副會長、林督恭副會長、顏

伶專委員、王莉茹委員、吳姵宇候補委員共計 6人自願擔任。唯 9月辦理信託手續期間，

林生父親因罹患肺炎身體狀況不佳，無法完成法定信託案手續，經 9月 24日許麗吉會

長、林督恭副會長與中國信託銀行兩位承辦人員及林生本人共同前往醫院探望林父，確

認林生父親身體狀況無法意識清醒完成信託手續，林生亦說明父親此狀況已超過20天，

醫生表示未來不確定多久時間能好轉。由於林生目前未成年，信託手續需監護人(林父)

親自簽名並確認後才能完成。為能讓此弱勢指定捐款能盡快落實扶助林生，建議在林生

信託案未能完成手續前，每月六萬元的指捐扶助金，改由家長會撥款入帳戶戶名為林生

之指定戶頭，待信託手續完成後，再將剩餘之該項指定捐款全數轉入信託戶，進行由該

信託戶撥款扶助林生，而在信託手續尚未完成前，林生若遇特殊狀況，提出申請希望該

月扶助金額超過六萬元時，亦由六位監察人審議是否同意通過。 
 決議：贊成 102票，已達過半數，本案通過。 

十一、 選舉事項： 

說明： 

1. 經 107學年度第七次委員會決議，本次選務小組總召由許麗吉擔任，並邀請 107

學年度應屆畢業屆之家長委員、無擔任家代之會務幹部與成功家長聯誼會(已畢業

生家長)共同籌組選務工作小組。 

2. 經 107年 10月 1日選務工作籌備會議決議如下，並請各組主持人及負責人帶領組

內成員落實各項選務工作。 
 高一選務工作主持人：本會紀雅真祕書長擔任。 

選監人員：家長志工：吳中莉、王莉茹、游秀婷，校務人員：巫志忠、謝曉青 

 高二選務工作主持人：志工隊李明芬副大隊長擔任。 

選監人員：家長志工：林郁芳、洪瑜徽，校務人員：劉晶晶、林秀娟 

 高三選務工作主持人：家長聯誼會岳喜倫會長擔任。 

選監人員：家長志工：岳喜倫、陳秀真、吳慧慧，校務人員：郭佩菁、蘇青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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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到接待處：出納長溫佩玲負責。 

 攝影組：林督恭副會長負責。 

(一) 確認選舉程序 

說明: 依照本會選舉罷免辦法，選舉之程序： 

1. 選務小組總召宣佈選舉名稱、職位、應選出之名額及選舉方法。 

2. 進行候選人提名。 

3. 推派辦理選舉人員，包括監票員、唱票員及記票員若干人。 

4. 選務小組總召清點出席人數及選票數報告大會。 

5. 進行選舉投票。 

6. 當場開票並宣佈選舉結果。 

本會選舉罷免辦法第七條規定,選監人員置 5人，應包含學校人員，並審定書面

委託之真偽。 

擬推舉監票員 1人、唱票員及記票員各 2人，其中監票員由學校人員代表擔任。 

擬於選舉之程序中適時納入候選人介紹或政見發表: 

家長委員選舉時，每位會員代表自我介紹 1分鐘為限(按班級順序)、 

會長候選人政見發表 8分鐘為限(先提名先發表)、 

副會長候選人政見發表 3分鐘為限(先提名先發表)。 
 決議：全數無異議通過。 

(二) 家長委員選舉 

說明：依本會組織章程第八條規定，家長委員會設置人數 29人，候補委員 6人，

學校有特殊教育學生者，於前項委員總額內至少一人應為特殊教育學生家

長；每校原住民學生超過 5人者，由原住民家長互推 1人列席。 

名額分配如下：高三家長委員 10人，候補委員 2人； 

高二家長委員 10人，候補委員 2人； 

高一家長委員 9人，候補委員 2人， 

(待特教委員確定後扣除該年級 1人) 

由各年級會員代表分別就該年級會員代表中以無記名連記法選舉之。 

高三家長委員代表每張選票最高可圈選 10票、 

高二家長委員代表每張選票最高可圈選 10票、 

高一家長委員代表每張選票最高可圈選 9票、 
 選舉結果： 

高一委員：(唱票：吳中莉；計票：王莉茹、游秀婷；監票：巫志忠、 

謝曉青、陶兆春、陳曉萱) 

102黃文正(19票)、105林玉珮(25票)、106陶兆春(11票)、 

111楊淑芬(32票)、112章浩宏(35票)、113趙于雯(18票)、 

117蔡上桂(32票)、120陳曉萱(34票)、121何冰冰(30票)、 

候補委員：101許瑞蘋(11票)、106戴嘉成(7票) 

高二委員：(唱票：林郁芳；計票：洪瑜徽；監票：劉晶晶、林秀娟) 

202江建宏(26票)、202莊志仁(29票)、204胡嘉智(29票)、 

212許玉詩(32票)、214劉繼鴻(19票)、214蘇小琪(21票)、 

215陳瑩璇(30票)、215周玫美(15票)、219陳貞夙(22票)、 

219周彥安(23票)  

候補委員：220羅碧珠(15票)、213呂肇璿(13票) 

高三委員：(唱票：陳秀真；計票：吳慧慧；監票：郭佩菁、蘇青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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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友義、顏伶專) 

301黃久倩(32票)、302彭  友(37票)、302季宏潤(27票)、 

311張友義(30票)、314許惠貞(32票)、314劉立萍(24票)、 

317吳挺毓(24票)、318顏伶專(28票)、319楊麗婷(29票)、 

321蔡正界(29票)、 

候補委員：313 姚懿倩(23票)、323 郭宜芬(15票) 

 

(三) 會長選舉(主席：選務小組總召許麗吉會長) 

說明：依本會組織章程第九條規定，本會置會長 1人，由會員代表就家長委員

中以無記名單記法選舉之。 
 選監人員:  

高一：唱票：游秀婷；計票：吳中莉；監票：謝曉青、巫志忠 

高二：唱票：林郁芳；計票：洪瑜徽；監票：劉晶晶、林秀娟 

高三：唱票：陳秀真；計票：吳慧慧；監票：張友義、顏伶專 
 選舉結果：主席宣布 108學年度會長當選人 302彭友(72票) 

(四) 副會長選舉(高一；高二; 高三) 

說明：依本會組織章程第九條規定，本會置副會長 5人，以不在同一班為原則

由各年級會員代表分別就該年級家長委員中以無記名連記法選舉之。 
 選監人員:  

高一：唱票：王莉茹；計票：游秀婷；監票：謝曉青、巫志忠 

高二：唱票：林郁芳；計票：洪瑜徽；監票：劉晶晶、林秀娟 

高三：唱票：岳喜倫；計票：吳慧慧；監票：季宏潤、顏伶專 
 選舉結果： 

高一副會長：112章浩宏(34票)、120陳曉萱(34票) 

高二副會長：204胡嘉智(24票)、215陳瑩璇(18票)  

高三副會長：321蔡正界(30票) 
十二、 會長交接。 

十三、 大合照。 

十四、 討論事項： 

(一) 審議 108學年度家長會會務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 

說明：108學年度收支預算表業經 107學年度第七次委員會審議後之建議草案詳見

第 35-38頁，108學年度家長會會務工作計畫，擬建議授權由第一次家長委

員會決議後執行。 
 決議：全數無異議通過。 

(二) 審議家長會會務發展經費募款案。 

說明：依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 4章第 17條規定，經家長會會

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始得內與對外募款，且所有募捐應採自由捐獻，不得

強迫。 
 決議：全數無異議通過。 

(三) 推選參與臺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代表。 

說明：依據臺北市國小國中高中高職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組織章程，第二章第六條全

市之國小學生家長會、國中學生家長會、高中學生家 長會及高職學生家長

會，均分別為家長會聯合會之會員。家長會聯合會之會員分別由國小學生家

長會、國中學生家長會、高中學生家長會及高職學生家長會會長為家長會聯

合會當然會員。但家長會會長基於職務分工需要，經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推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5A1020-20020717&RealID=05-0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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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具備家長會委員身分一人代表者，由該被推舉之家長委員代表該家長會擔

任聯合會會員。 
 決議：彭友會長推舉高三蔡正界副會長擔任本屆聯合會代表，全數無異議通過。 

(四) 推選參與學校依法令必須參加之各種委員會議代表。 

說明：依據「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督導準則」及本會組織章程第

十九條 

家長會當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由前任會長召集，並擔任主席。但會中推

選下列代表時，應由前任會長與新任會長共同主持會議： 

一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 

二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代表。 

三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代表。 

四  其他依本自治條例第八條第五款規定選派之代表。 

前項各款代表應依代表類別出席或列席各該會議。 

家長會推選第一項各款代表時，並應同時推選各該候補代表。請選派第 39-41

頁中之各項委員會組織家長代表及候補代表。 

 決議：一、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204胡嘉智 

二、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代表：111楊淑芬 

三、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代表：106陶兆春、219陳貞夙、301黃久倩 

以上委員全數無異議通過。 

十五、臨時動議(校務交流) 

(一) 320關秋敏：為班上想要留班自習的同學，向學校提出最大的請求，學測在即，

我們無法等到校長有約。我的孩子前一陣子晚上唸完書十點多回家，腳踏車摔車，

受傷很重，卻仍勉強推車回家，當時他的書包非常重，連媽媽我自己都背不動！

雖然學校是好意把大家集中起來讀書，但是孩子有許多科目不會時，難道在閱覽

室待三個小時就會了嗎？孩子希望在自己教室自己安心的地方自習，不用背著所

有的書跑來跑去，我是跟班上的孩子討論過的，大家有需求才會提出此議題。二

年級的家代們你們的孩子明年就會遇到這個問題。雖然學校提出的理由是留班學

生有各種不當行為，但是我相信成功的孩子是有自制能力的，本周終於孩子終於

不會被警衛趕走，終於可以安心在教室念書，我去看了效果非常好，請學校體諒

孩子有的住在基隆，泰山…，他們很早就要出門，趕 7:45不要遲到，晚上唸到

被趕走去其他地方麥當勞、露易莎、圖書館…這是我們學生的日常，我們只剩 100

天就要學測了，我們很沉痛的要求學校替孩子們把燈打開把門打開，我們班家長

願意來校陪讀，請學校給我們一條路走，不要讓警衛趕走孩子，以上是我的意見。 

 校長回應：關於同學受傷，我也非常難過，但是目前因為整個教育制度的改變，

夜間沒有教官，只剩一位保全，目前把同學集中在閱覽室並且有一位行政同仁陪

伴，目前觀察平日大約 100-150位，這樣讀書風氣較好，像補習班衝刺一樣。現

在的行政人員業務真的很多，我們又拜託他們留下來，未來怕找不到行政人員！ 

對於少數同學的需求，我在跟學務處商量，是不是一個班達多少人數的時候，可

以開放，但是也擔心一但破例，成功的孩子很聰明，隔壁班也無法管理。同時因

為地點分散多的時候，管理不易！對於有特殊需求的同學，我們再看用甚麼方

式。 

(二) 高一家代：目前發現洗手台好像很少，且位置分配不均，常常只有廁所旁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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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便，不易維持良好衛生習慣。 

 校長回應：我們研究改善，加強宣導。 

十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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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家長會年度重要工作報告 

日期 內               容 說明 

第 

一 

學 

期 

辦理 107學年度會員代表大會、委員會、常

委會會議 
完成 

參加學校各委員會會議及行政會議 完成 

志工招募並協助支援學校所需之各項志工

活動 
完成 

全校各班募款 完成 

參與高二教育旅行(畢業旅行)籌備會 完成 

規劃台北文昌宮學測祈福及牧師升學祈福

禱告相關事宜 
完成 

家長會升學輔導組即時提供各項升學資訊 完成 

與校方共同合作辦理高三包高中活動 完成 

家長會親師關懷組提供弱勢生關懷 完成 

協助辦理親職分享講座(含升學及親子成長

相關講座) 
完成 

協辦志工研習活動 完成 

學測考場考生服務 完成 

高一成年禮 完成 

提供急難暨弱勢扶助申請與補助 完成 

國際教育講座(前進英國及北歐名校講座) 完成 

其他臨時或因需要之工作與活動 

1.家長委員及志工親師

聯誼餐會。 

2.每月參與膳食委員

會，為學生餐食把關。 

3.事務工程組規劃廁所

清潔廠商更新。 

4.高三祈福筆具製作。 

5.協助教師會辦理全校

教師冬至湯圓活動補助。 

 

 

 

 

 

 

 

 

 

 

第 

二 

學 

高二教育旅行 派家長會代表隨隊兩人 

辦理學測五選四落點分析、及申請入學相關

升學講座 

除由輔導室辦理適當之

相關講座外，亦與高中家

長聯合會合作辦理講座 

辦理親職貨升學相關講座 

除完成輔導室協助之親

職講座外，家長會亦辦理

三場講座。 

學校日 完成 

學校日募款 
於學校正門及側門辦理

募款活動 

辦理家長委員會及常委會 完成 

各年級家代與校長座談交流會 
完成高一二三校長與家

代有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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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校慶義賣活動 完成 

高一選組家長說明會 委由輔導室完成辦理 

高三畢業典禮 

學務處完成辦理，家長會

補助場佈、獎勵及禮品等

相關費用。 

高二團體接棒活動 委由輔導室完成辦理 

舉辦志工慶生聯誼活動 完成 

指考考生服務 完成 

其他臨時或因需要之工作與活動 

1.辦理兩場與臺北市立

大學資訊系合作之程式

設計研習。 

2.辦理校慶持會及義賣。 

3.每月參與膳食委員

會，為學生餐食把關。 

4.林生弱勢扶助勸募及

相關信託事宜。 

5.協辦暑期英國名校參

訪及短期遊學。 

七-

九
月 

高一新生報到 完成 

高一新生家長課程說明會 完成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家長日 規劃辦理 

教師節敬師餐會 規劃辦理 

辦理 108學年度會員代表大會 規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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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出席學校會議代表委員名單 

單

位 
會議名稱 代表姓名 備註 

教

務

處 

大學繁星推薦入學委員會 柯志平、張友義、莊志仁 3人 

高中申請入學委員會 劉家豐、黃應貞、李明芬 3人(各年級 1人) 

教務會議及教科書議價會議 蔡正界、林督恭 2人 

課程發展委員會 胡嘉智 1人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游秀婷 1人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小組 柯志平、胡嘉智 2人 

獎學金管理委員會 陳秀真、姚懿倩 2人 

台大希望入學審查 柯志平、黃應貞、劉家豐 3人 

學

務

處 

 

學務會議 許麗吉、江建宏、蔡正界 3人(各年級 1人) 

仁愛獎助金委員會/教育儲

蓄戶委員會 
顏伶專、陳秀真、洪瑜徽 3人 

學生獎懲委員會/法治教育

委員會 
林督恭、劉家豐、彭友 3人(各年級 1人) 

高二校外教學（畢業旅行）

籌備小組 
冷國楓、正界、姚懿倩 3人 

衛生教育委員會 王莉茹、冷國楓 2人 

體育發展委員會 莊志仁 1人 

校慶籌備會議 蔡正界、陳瑩璇、許麗吉 3人(各年級 1人) 

畢業典禮籌備會議 彭友、林督恭、許麗吉 3人 

膳食審議委員會 李明芬、冷國楓、吳姵宇 3人(各年級 1人) 

服儀委員會 顏伶專、陳瑩璇、胡嘉智 3人 

總

務

處 

校務會議 蔡正界 6人 

委外廠商履約管理暨督導會

議 
呂肇璿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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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學生代辦費審核委員會 
紀雅真、蘇小琪、季宏潤、

顏伶專、劉立萍、張念梓 
6人 

輔

導

室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張友義、彭友 2人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吳挺毓、許麗吉 2人（其一女性） 

家庭教育委員會 
王莉茹、張念梓、黃應貞、

江建宏 

4 人(內含資源班

家長代表 1人，還

需 3名，其中至少

2名男性)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鄭致道、許麗吉、吳挺毓 
3（各年級代表 1

人，至少 1名女性） 

圖

書

館 

圖書館工作推展委員會暨資

訊教育推動小組會議 
洪瑜徽、紀雅真 2人 

國際教育發展委員會 張友義 1人 

教

官

室 

交通安全委員會 陳文華 1人  

人

事

室 

教師評審委員會 胡嘉智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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